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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一J

修志，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我国历有修志的优良传

统。编修金融志，不仅为了“存史"，更主要是为了“资治”和

“教化"，把金融历史遗产保存、继承和发扬，对现代金融事业和

社会经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依据，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花县金融志》是花县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编地

方志工作的暂行规定》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广泛收集历

史资料和现实资料，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尊重历史原貌编纂而

成。 t。’

《花县金融志》按照花县县志编委会的要求，由中国人民银行

花县支行牵头，中国农业银行花县支行(信用联社)，、中国工商银

行花县支行、中国银行花县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花县支行及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花县支公司各派负责人组织领导小组，并挑选比较

熟悉业务又具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员组成编写小组，具体负责志书

的编纂。 一’，一 !．

：

·：i

编修金融志是一项新工作，取事多，资料缺，工作艰巨，加上

时间紧起步迟，更增添工作的难度。然而，编写组的同志在领导组

及县志办的领导下，得到有关单位及个人的大力支持，从搜集资

料、拟制篇目到具体编纂，付出辛勤的劳动，以十个月时间即完成

了初稿工作。初稿经征求意见及领导组成员评议，修改后送县志编

委会审查。同时，请人行广州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两位高级经济(会

计)师协助把关(曾参与<广州金融志》编纂规划)，提出修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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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然后结合县志编委会审查意见，再作修改而定稿。

《花县金融志》以货币信用为主线，概述建国前花县金融的历

史，详述建国后花县金融的现状，借以体现金融与政治、经济的关

系，体现金融的社会地位。志书按详今略古的原则，把建国后部分

写好；同时，坚持“纵横结合，，的写法，纵写时，根据专业特点，

分： (1)创业发展，(2)徘徊停滞，(3)改革兴旺三个时期

记述；横写时，科学分析资料，加以实例记录，体现金融的历史原

貌。货币信用的发展与否，以数为据，志书以表格形式加以列举，

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志书既见物又见人，对生人虽不立传，但记事

系人，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由于没有修志经验，又受水平所限，难免谬误，衷心就教于上

级领导及行家们。

《花县金融志》领导组

一九八九年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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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筛选资料而编纂，力求把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熔于一炉。

二、本志书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分析资料，记叙事实。遇到涉及建国后政治运动的问题、，用

“宜粗不宜细，，的写法。

三、本志书以“详今略古：详主略次，，的原则编纂，努力体现专

业特点和地方特点，体现县境内金融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书取事，上限从1911年(清宣统三年)起，下限至

1988年止。建国后部分，根据我国历史和金融专业特点，分三个时

期记述：(一)创业发展时期，(二)徘徊停滞时期，(三)改革

兴旺时期。

五、本志书的编纂，由大事记、概述、机构、业务、货币、人

物、附录七部分组成，主体部分分4编、14章、38节，节中设

目。

六、本志书以货币信用为主线，做到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纵

不断线，横不缺项。

七、本志书以横排直写记述体例及记、述、志，表、图、传、

录等形式编纂， “直书其事，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刀。

八、本志书的统计数字和建国后年、月，日的表示，用阿拉伯

字；建国前的年、月、日及日常用语、成语中的数字，则用汉字来

表达。



九、本志书对金融机构作如下简称：中国人民银行作“人民银

行’’或“人行”称谓；中国工商银行作“工商银行”或“工行"称

谓；中国农业银行作“农业银行"或“农行”称谓； 中国银行作

“中行”称谓；。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作“建设银行，，或“建行”称

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保险公司，，称谓；国家外汇管理局作

“外管局"称谓；农村信用合作社作“农村信用社，，或“信用社"

称谓；城市信用合作社作“城市信用社，，称谓。

十、本志书不对生人立传，但对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则在有关

篇章中用“以事系人”的方式来表达。

十一、本志书使用的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各家银行，保险公

司、信用联社所保存的文书档案、财会报表及工作总结；一部分来

源于广东省、广卅市分行文件、《广东省金融志资料》、中山图书

馆藏书、市档案馆及县档案馆的档案；一部分还来源于对县人(32

名)的采访与调查。 ．

5



花县金融大事记

(公元1911年至1988年)

清宣统三年(1 9 l 1年)

清朝发行的纸币，受到辛亥革命冲击停止使用．花县市面通行

银毫(即双毫和单毫)、铜仙、铜钱及港澳流入的银元．

民国元年至三年(1912—1914年)

花县私营当铺设有：两龙圩均泰押、平山圩广生押、李溪圩南

昌押、。长山圩长泰押、横潭圩利昌隆押、国泰圩祥安押、龙潭圩均

兴押、新街圩信昌押、炭步圩信和押和公生押、长岗圩利群押、白

坭圩义和押、赤坭圩恒贞押等十三间。

民国四年(1 9 l 5年)

广东铸行袁世凯头像银元(俗称大元)，花县市面流通“袁大

头”银币。

民国六年(1 9 l 7年)

国民政府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发行三种兑换券(特别券、大洋

券和小洋券)；广东官钱局改建的地方实业银行又发行凭票。新纸

币与金属币同时流通花县．

民国七年至十年(1918—1921年)

华侨汇款增多，花县先后出现兼营侨汇的商号：两龙圩有贞泰

布匹店、新街圩有联安杉铺、平山圩有民安号、横潭圩有丽丰杂货

店、赤坭圩有合和兴号等．

民国十一年(1 9 2 2年)

滇桂军入广东，为筹军费设厂滥铸“银毫，，，成色低下，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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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混合行使，引起歧视风潮，花县商民深受其害。
+

·

民国十三年(1 9 2 4年)’_

八月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立中央银行，随即发行纸币(俗称

中纸)，花县同时流通。
。

．十月 花县农民协会于九湖村成立，接管该村公共财产，实行

“二五减租"，打击当地豪绅地主高利盘剥气焰。 ．’’

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
’+

国民政府在上海另设中央银行，原设广州的中央银行改组为广

东中央银行。广东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迭次发生挤兑风潮，花县商

民引起金融恐慌。 ，一

民国二十一年(1 9 3 2年)
‘

广东省政府把广东中央银行改组为广东省立银行，发行纸币银

毫券，随后又发行大洋券新币。毫券、洋券在花县广为流通。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 ·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回收白银。广东省政府则以银

毫、洋券及市立银行之凭票为“法币，，，回收白银，与南京对立。

花县银币被大量收回，行使纸币。后毫券与南京之法币因兑换比率

产生矛盾，毫券低折，花县商民普受其害。 ：。

广东省政府实行合作示范试验，花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成

立(社名不详)，社员30名，交缴股金96元(法币)，广东省银行

以利率四厘贷款300元(法币)支持。 ·

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年) ．’ ．’：

广东还政中央后，花县推行广东省合作社计划，建立合作社十

六个，其中生产社和信用社各八个，广东省银行给予十三个(信用

社占五个)贷款38599元(粤币)。

花县典当业处于鼎盛时期，共有典当店二十二间，按现建行政

区域划分：花山镇有广生押等三问，·花东镇有均昌押等四间，新华

镇有东生押等五间，狮岭镇有协成押等两间，赤坭镇有义和押等四

7



间，炭步镇有仁昌押等四间。

花县邮政局开办邮汇储金业务，储种有活期及定期两类。活期储

蓄实行周患削，利率七厘；定期储蓄分四个档次，最高利率十二厘。

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年)

十奎十二月 日军侵略，半个花县沦陷，强制行使“军用手

票”，市面上金融混乱，通行以物易物交易。

日军推行“三光"政策，社会动荡，全县三十二间当铺或清

理，或被烧，或被抢，全部消失。

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年)

战乱所迫，花县邮政局停办邮汇储金业务，开办华侨汇款业

务。

民国廿九年至三十年(1940"-1941)

花县与清远、从化等九个县，被广东省银行定为“战区贷款

县’’，花县两年累计得到贷款51．7万余元(国币)。

广东省银行在花县建立专设库．

民国卅二年(1 9 4 3年)

日伪在沦陷区发行纸币“中央储备券，，，民众称为“储券力，

花县市面金融更乱。

狮岭圩的“时泰押”当铺开业。

民国卅四年(1 9 4 5年)

十二月，花县邮政局复办邮汇储金业务，至民国卅五年底储蓄

余额有89．6万元(国币)。

民国卅五至卅六(1946"-1947年)

广东省银行花县专设库，随县政府于卅五年迁址至三华村，卅

六年又迁至花城三八圩。

广东省银行对花县贷款250万元(国币)。

’民国卅七年(1 9 4 8年)

’八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广东省银行花县专设库发表公

8



告，以金元券收兑国币．收兑比率：金元券l元换国币300万元，

收兑期限至是年十一月止。 ．：、

’民国卅七至卅八年(1 948—1949年)

，金元券、银元券相继贬值，金融紊乱，花县市面货币流通以港

币为主，一些市镇商号为解港币零钞短缺之难，私制“小票辨权充

辅币使用。

炒卖金银外币有利可图，花县出现四五十间兼营找换业的商

号：花城三八圩有怡和号、两龙圩有裕昌号、平山圩有广记号、新

华市有均若隆号，华安号，赤坭圩有金星号，炭步圩有信记号等。

l 9 5 0年

5月，中国人民银行花县夷行子平山圩设立，代理中央金库和

地方金库。6月，开始办理存、贷款业务。代理行长兼金库主任：

吕凤翔。 ·。‘

11flJ，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发表“严禁金银外币流通，以人民

币为合法货币”的公告，组织银行、公安部门配合，收兑企银外

币，开展人民币占领市场的斗争． 、‘

1 9 5 1年
’

、
／

昌月，人民银行花县支行开始对县内机关、团体和工商企业进

行现金管理。

4月，人行花县支行保险代理处设立，开办“团体财产保险、

城镇人身保险"业务．

5月，人行花县支行发放建行以来第一笔水利贷款1．5亿元

(1目币)，支持建设花山引水工程。

2—10月，新华市、田美乡等地先后发现两种万元券，竹种罩

千元券人民币假币，花县人民政府与银行、公安部门六次召开会

议，采取措施扫荡假钞。 ，：

10一12月，，人行花县交行相继在二区、三区、四区，五区、

一区设立推广、新华、狮岭、赤堤、花城丑个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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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行花县支行年终统计，收兑外币数额：港币62．1万多元，．美

钞14．3万多元。是时，人民币己占领：了全县市场。
l 9 5 2年

6月，人行花县支行保险代理处，在县内一、二、三区开办农

村耕畜保险业务。

8月，花县第一个试点信用社——三华信用社，在三区三华乡

建立。信用社实行一人(16周岁以上)一股制，每股股金2万元，·

入社费2千元(旧币)。

9月，花县五区分成五、六两个区，炭步为五区。人行花县支

行在五区设立炭步营业所。
l 9 5 3年

1月，花县农村信用社一、四、五、六区试点社建成，它们

是：一区南村信用社，四区益群信用社，五区朗头信用社，六区莲

塘信用社。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花县支公司于平山圩设立，接管人民

银行代理处的业务，经理：李景贤。同年10月，支公司奉命撤销，

业务划归清远营业所管辖。

．， 11月，国家实行粮食统销政策，人行花县支行举办“优待售粮

储蓄’’。

同月，人行花县支行奉命发行旧人民币5万元券，以适应社会

流通需要。
’

l 9 5 4年

5月，人行花县史行行长陈冠亚等三入，参加华南区召开的农

村信用合作工作会议。

．12月，花县八十四个乡全部建立了信用社．入社农户47538

户，占全县农户76％，认股数量80588股，收到股金144491元．．

， l 9 5 5年

1月，中共花县委员会针对全县乡乡建立了信用社的形势及存



在的问题，向人行花县支行和各乡政府发出“积极迅速巩固信用

社，，的指示。

3月，人行花县支行奉命以新人民币收兑旧人民币，4月30日

前收l万元券和5万元券两种，收兑比率：新币l元换1日币1万

元。

5月，人行花县交行在毕村西驻军营地设立九塘分理处。

7月，人行花县支行发放誓贫农合作基金贷款，，，推动农业合

作化的发展。 一

10月，人行花县支行由平山圩迁址于新华市。

12月，人行花县支行撤销新华营业所，其业务划支行办理．

1 9 5 6年

6月，入行花县支行据人行总行制发的“信用社示范章程，，和

乡级行政机构调整，把信用社并为三十八个核算单位，下设二十二

个服务站。

8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花县支公司复设，经理：黄日梅。

是年，人行花县支行贷款14．5万元支持的三坑水库建成，投入

使用。 ．

，·

．

l 9 5 7年．
’

1月，花县撤区并乡，金县调整为二十二乡一个镇，信用社随

之并为二十三个核算单位，下设三十七个服务站。

2月，人行花县支行撤裁储蓄专柜，设立新华储蓄所。

3月，县内资金紧缺，花县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动员县属机

关干部“节约存款，支持生产”，并指定按系统刭六个信用社办

理，存期六至八个月。 ．

11月，人行花县支行奉命发行人民币10元券和l、2、5分三

种金属辅币．

1 9 5 8年

1月，人行花县支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始对国营商业企业



实行定额资金管理。

5月，人行花县支行及信用社，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五投二

献，，(投金银、投现款、投肥料、投粮油、投废品、献计献策)投

资存款运动。

9月，入行花县支行所属处所，开办“部队专用储蓄存单”业

务。

11月，花县改称广北县，广州市郊的人和、太和、竹料、钟落

潭四公社的银行、信用社业务，随建制变动归人行广北县支行领导

和管理。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花县支公司奉命撤销。

7—12月，人行花县支行及信用社，先后开办“支援钢铁有奖

储蓄，，、“单车有奖储蓄’’、 “千稻万薯储蓄"、 “儿童积肥储蓄"

“人寿储蓄，，等多种存款业务．

l 9 5 9年

1月，入行广北县支行与农村信用社，机构合并，业务合并，

人员统一使用。6月，奉命分开，恢复原状。

4月，人行花县支行开始统一管理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

6月，花山信用社花城分社遭劫，会计员卢桂林英勇地与劫匪

搏斗，保护了库款安全，被人行广东省分行授予“全省金融模范工

作者"称号。10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选派出席建国十周年全国群

英会·

6月，人行花县支行半年内发放“农村产品大购预付贷款"

576．1万元，产品不足交售179．4万元。

7月，人行花县支行制订及印发《人民公社现金管理试行办

法>十五条，于县内施行。

11月，人行花县支行副行长张俊岚，代表支行出席入行总行在

北京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经验交流会。
·÷ l 9 6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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